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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證券交易所電子類股價指數選擇權契約」 

交易規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維護臺灣期貨交

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本公司)「臺灣證券

交易所電子類股價指數

選擇權契約」(以下簡稱

本契約)之交易秩序，特

制定本交易規則，俾保障

本契約交易之安全與公

平。 

第一條 為維護本公司「臺

灣證券交易所電子類股

價指數選擇權契約」(以

下簡稱本契約)之交易秩

序，特制定本交易規則，

俾保障本契約交易之安

全與公平。 

因應本公司法規現代化之

體例調整，酌增簡稱文字。 

第二條 期貨商從事本契約

交易業務，除依期貨交易

法暨相關法令外，應依本

規則之規定辦理，本規則

未規定者，依本公司章則

、公告及函示等辦理。 

第二條 期貨商從事本契約

交易業務，除依期貨交易

法暨其相關法令外，應依

本交易規則之規定辦理，

本交易規則未規定者，依

本公司相關章則、公告及

函示等辦理。 

因應本公司法規現代化之

體例調整，明定法規之適用

順序，酌修本條文字。 

 

第八條 契約交易時間為臺

灣證券交易所營業日上

午八時四十五分至下午

一時四十五分，到期月份

契約最後交易日之交易

時間為上午八時四十五

分至下午一時三十分。但

本公司另有規定者，從其

規定。 

臺灣證券交易所若

於本契約開盤前因故宣

布暫停交易或有其他因

素影響本契約交易之進

行時，本契約得暫停交易

；若臺灣證券交易所於

本契約交易時間內宣布

暫停交易，則本契約之交

第十一條 契約交易時間為

臺灣證券交易所營業日

上午八時四十五分至下

午一時四十五分，到期月

份契約最後交易日之交

易時間為上午八時四十

五分至下午一時三十分。

但本公司另有規定者，從

其規定。 

臺灣證券交易所如

於本契約開盤前因故宣

布暫停交易或有其他因

素影響本契約交易之進

行時，本契約得暫停交易

；如臺灣證券交易所於

本契約交易時間內宣布

暫停交易，則本契約之交

一、條次變更。 

二、因應法規現代化之名詞

統一，使用「若」字作

為表達條件性質用字，

「但」字作為但書條款

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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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仍繼續進行。但必要時

，本公司得依當時狀況

宣布暫停交易，並於次一

營業日向主管機關申報

備查。 

臺灣證券交易所更

改交易時間，或有其他因

素影響本契約交易之進

行，或應期貨商業同業公

會、全國期貨商業同業公

會聯合會之建議，本公司

得於報請主管機關核准

後，變更交易時間。 

易仍繼續進行。惟必要時

，本公司得依當時狀況

宣布暫停交易，並於次一

營業日向主管機關申報

備查。 

臺灣證券交易所更

改交易時間，或有其他因

素影響本契約交易之進

行，或應期貨商業同業公

會、全國期貨商業同業公

會聯合會之建議，本公司

得於報請主管機關核准

後，變更交易時間。 

第九條 本契約交易每日

權利金最大漲跌點數，以

臺灣證券交易所前一營

業日收盤之標的指數百

分之十為限。 

第八條 本契約交易每日

權利金最大漲跌點數，以

臺灣證券交易所前一營

業日收盤之標的指數百

分之十為限。 

條次變更。 

第十條 本契約之到期月份

分別為交易當月起連續

之三個月份，以及三月、

六月、九月、十二月中二

個接續之季月，共五期，

同時各別掛牌交易；本契

約之最後交易日為各該

契約到期月份之第三個

星期三，於最後交易日收

盤時停止交易，最後交易

日為該契約之到期日。 

前項最後交易日若

為假日或因不可抗力因

素未能進行交易時，或本

公司另有規定者，以其最

近之次一營業日為最後

交易日。 

 

 

第九條 本契約之到期月份

分別為交易當月起連續

之三個月份，以及三月、

六月、九月、十二月中二

個接續之季月，共五期，

同時各別掛牌交易；本契

約之最後交易日為各該

契約到期月份之第三個

星期三，於最後交易日收

盤時停止交易，最後交易

日為該契約之到期日。 

前項最後交易日若

為假日或因不可抗力因

素未能進行交易時，或本

公司另有規定者，以其最

近之次一營業日為最後

交易日。 

 

一、條次變更。 

二、因應法規現代化之名詞

統一，將「到期契約」

修正為「到期月份契約

」，「到期日」修正為「

最後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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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月份契約最後

交易日之次一營業日，為

新到期月份契約之交易

開始日。 

到期契約到期日之

次一營業日，為新到期月

份契約之交易開始日。 

第十一條   新月份契約

及存續期間新履約價格

契約之上市，以臺灣證券

交易所前一營業日標的

指數收盤指數為基準，依

履約價格間距，向上及向

下連續推出不同之履約

價格契約至滿足下列條

件為止： 

一、交易月份起之三個連

續近月契約，最高及

最低履約價格涵蓋

基準指數之上下百

分之十五。 

二、接續之二個季月契約

，最高及最低履約

價格涵蓋基準指數

之上下百分之二十。 

前項所稱之履約價

格間距，依下列方式決定

之： 

一、履約價格未達一百五

十點：近月契約間距

為二點五點，季月契

約間距為五點。 

二、履約價格一百五十點

以上，未達五百點：

近月契約間距為五

點，季月契約間距為

十點。 

三、履約價格五百點以上

：近月契約間距為

十點，季月契約間距

為二十點。 

第十條   新月份契約及

存續期間新履約價格契

約之上市，以臺灣證券交

易所前一營業日標的指

數收盤指數為基準，依履

約價格間距，向上及向下

連續推出不同之履約價

格契約至滿足下列條件

為止： 

一、交易月份起之三個連

續近月契約，最高及

最低履約價格涵蓋

基準指數之上下百

分之十五。 

二、接續之二個季月契約

，最高及最低履約

價格涵蓋基準指數

之上下百分之二十。 

前項所稱之履約價

格間距，依下列方式決定

之： 

一、履約價格未達一百五

十點：近月契約間距

為二點五點，季月契

約間距為五點。 

二、履約價格一百五十點

以上，未達五百點：

近月契約間距為五

點，季月契約間距為

十點。 

三、履約價格五百點以上

：近月契約間距為

十點，季月契約間距

為二十點。 

一、條次變更。 

二、鑒於季月契約最長存續

期間為 9 個月，存續期

間可能因行情走勢波

動，產生較多深價內及

深價外序列，為減少該

類掛牌序列數，爰參採

國際主要交易所作法，

修訂第三項季月轉近

月契約履約價格間距

插補規定，僅就基準指

數之上下 15%進行插

補。 

三、另依第一項規定推出不

同履約價格契約，原即

須依該項所稱之履約

價格間距辦理，爰第四

項文字酌為調整，俾利

規定更為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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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季月契約成為近

月契約時，依近月契約履

約價格間距，補足履約價

格契約涵蓋基準指數之

上下百分之十五。 

除依第一項、第二項

規定推出不同履約價格

契約外，本公司得視市場

狀況推出其他履約價格

契約。 

當季月契約成為近

月契約時，即依近月契約

履約價格間距補足未上

市之履約價格契約。 

 

除依第一項規定推

出不同履約價格契約外，

本公司得視市場狀況推

出其他履約價格契約。 

第十三條  期貨商受託買

進本契約，應按受託買進

之合計數量先向買方收

取所需之權利金。 

期貨商受託賣出本

契約，應按受託賣出之合

計數量先向賣方收取所

需之交易保證金，其賣出

本契約所得之權利金收

入，於成交後計入該委託

人之保證金帳戶餘額，並

自成交日起迄部位了結

前，逐日計算委託人持有

賣出部位所需之保證金。

賣出之部位係沖銷原買

進之部位，則不須另繳保

證金。 

委託人保證金帳戶

餘額低於維持保證金金

額時，期貨商應即通知委

託人於限期內以現金補

繳其保證金帳戶餘額與

其未沖銷部位所應繳交

易保證金總額間之差額。

若委託人未於期限內補

繳保證金，期貨商得代為

沖銷委託人之部位。 

第十三條  期貨商受託買

進本契約，應按受託買進

之合計數量先向買方收

取所需之權利金。 

期貨商受託賣出本

契約，應按受託賣出之合

計數量先向賣方收取所

需之交易保證金，其賣出

本契約所得之權利金收

入，於成交後計入該委託

人之保證金帳戶餘額，並

自成交日起迄部位了結

前，逐日計算委託人持有

賣出部位所需之保證金。

賣出之部位係沖銷原買

進之部位，則不須另繳保

證金。 

委託人保證金帳戶

餘額低於維持保證金金

額時，期貨商應即通知委

託人於限期內以現金補

繳其保證金帳戶餘額與

其未了結部位所應繳交

易保證金總額間之差額。

倘委託人未於期限內補

繳保證金，期貨商得代為

沖銷委託人之部位。 

一、因應法規現代化之名詞

統一，使用「若」字作

為表達條件性質用字；

另採期貨交易法用字，

將「未了結部位」修正

為「未沖銷部位」。 

二、因應本公司法規現代化

之體例調整，將「臺灣

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精簡為「本公司

」。另引述其他法規名

稱，均不使用引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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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項之交易保證

金及維持保證金不得低

於本公司公告之原始保

證金及維持保證金標準。 

本公司公告之原始

保證金及維持保證金，以

本公司結算保證金收取

方式及標準計算之結算

保證金為基準，按本公司

訂定之成數加成計算之。 

前二項之交易保證

金及維持保證金不得低

於本公司公告之原始保

證金及維持保證金標準。 

本公司公告之原始

保證金及維持保證金，以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

有限公司結算保證金收

取方式及標準」計算之結

算保證金為基準，按本公

司訂定之成數加成計算

之。 

第十六條 本契約之最後結

算價，以到期日臺灣證券

交易所當日交易時間收

盤前三十分鐘內所提供

標的指數之簡單算術平

均價訂之；若遇臺灣證券

交易所延緩收市撮合時，

本公司得延長前揭三十

分鐘之取樣時間。 

    前項計算方式，由本公

司另訂之。 

第十六條 本契約之最後結

算價，以到期日臺灣證券

交易所當日交易時間收

盤前三十分鐘內所提供

標的指數之簡單算術平

均價訂之；如遇臺灣證券

交易所延緩收市撮合時，

本公司得延長前揭三十

分鐘之取樣時間。 

    前項計算方式，由本公

司另訂之。 

因應法規現代化之名詞統

一，使用「若」字作為表達

條件性質用字。 

第二十條 交易人於任何時

間持有本契約之同一方

未沖銷部位，不得逾本公

司公告之限制標準。 

前項所稱同一方未

沖銷部位，係指買進買權

與賣出賣權之部位合計

數，或賣出買權與買進賣

權之部位合計數。 

第一項限制標準，本

公司每三個月或依市場

狀況，依該期間本契約之

每日平均交易量或未沖

銷量孰高者，自然人以其

百分之五、法人以其百分

第二十條 交易人於任何時

間持有本契約之同一方

未了結部位，不得逾本公

司公告之限制標準。 

前項所稱同一方未

了結部位，係指買進買權

與賣出賣權之部位合計

數，或賣出買權與買進賣

權之部位合計數。 

第一項限制標準，本

公司每三個月或依市場

狀況，依該期間本契約之

每日平均交易量或未沖

銷量孰高者，自然人以其

百分之五、法人以其百分

一、因應法規現代化之名詞

統一，採期貨交易法用

字，將「未了結部位」

修正為「未沖銷部位」

。 

二、因應本公司法規現代化

之體例調整，將「臺灣

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精簡為「本公司

」。另引述其他法規名

稱，均不使用引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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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為基準，依下列級距

，公告所適用之部位限

制標準。但自然人最低部

位限制數為二千個契約，

法人為六千個契約： 

一、當基準為二千個契約

數以上時，以向下取

最接近之五百個契

約之整數倍為其部

位限制數。 

二、當基準為五千個契約

數以上時，以向下取

最接近之一千個契

約之整數倍為其部

位限制數。 

三、當基準為一萬個契約

數以上時，以向下取

最接近之二千個契

約之整數倍為其部

位限制數。 

四、當基準為二萬個契約

數以上時，以向下取

最接近之五千個契

約之整數倍為其部

位限制數。 

期貨自營商持有本

契約之未沖銷部位合計

數，以第三項法人部位限

制之三倍為限。但從事本

契約造市業務者，本公司

得視市場狀況調整之。 

本公司審視所適用

之部位限制級距時，若該

期間之每日平均交易量

或未沖銷量與前次調整

時相較，其增減未逾百分

之二‧五時，雖達調整級

距，仍不調整。 

之十為基準，依下列級距

，公告所適用之部位限

制標準。但自然人最低部

位限制數為二千個契約，

法人為六千個契約： 

一、當基準為二千個契約

數以上時，以向下取

最接近之五百個契

約之整數倍為其部

位限制數。 

二、當基準為五千個契約

數以上時，以向下取

最接近之一千個契

約之整數倍為其部

位限制數。 

三、當基準為一萬個契約

數以上時，以向下取

最接近之二千個契

約之整數倍為其部

位限制數。 

四、當基準為二萬個契約

數以上時，以向下取

最接近之五千個契

約之整數倍為其部

位限制數。 

期貨自營商持有本

契約之未了結部位合計

數，以第三項法人部位限

制之三倍為限。但從事本

契約造市業務者，本公司

得視市場狀況調整之。 

本公司審視所適用

之部位限制級距時，若該

期間之每日平均交易量

或未沖銷量與前次調整

時相較，其增減未逾百分

之二‧五時，雖達調整級

距，仍不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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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限制提高，自本

公司公告之日起生效，部

位限制降低，於公告日該

契約已上市之次近月份

契約到期後生效。但本公

司得視情況調整之。 

前項部位限制降低

時，交易人於生效日前持

有而逾越調降後限制標

準之部位，得持有至契約

到期日止。但尚未符合調

降後之限制標準前，不得

新增部位。 

綜合帳戶，除免主動

揭露個別交易人者適用

法人部位限制外，持有本

契約之未沖銷部位合計

數，不受第三項之限制。 

法人機構基於避險

需要，得向本公司申請放

寬部位限制。 

期貨交易人所持有

本契約之未沖銷部位限

制，除本條規定外，另應

符合本公司市場部位監

視作業辦法之規定。 

部位限制提高，自本

公司公告之日起生效，部

位限制降低，於公告日該

契約已上市之次近月份

契約到期後生效。但本公

司得視情況調整之。 

前項部位限制降低

時，交易人於生效日前持

有而逾越調降後限制標

準之部位，得持有至契約

到期日止，但尚未符合調

降後之限制標準前，不得

新增部位。 

綜合帳戶，除免主動

揭露個別交易人者適用

法人部位限制外，持有本

契約之未了結部位合計

數，不受第三項之限制。 

法人機構基於避險

需要，得向本公司申請放

寬部位限制。 

期貨交易人所持有

本契約之未了結部位限

制，除本條規定外，另應

符合「臺灣期貨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司市場部位監

視作業辦法」之規定。 

第二十一條 期貨商自行或

受託買賣本契約，每一筆

買賣申報數量，以二百個

契約為限。 

前項買賣申報數量

限制，得由本公司視市場

交易狀況調整之。 

第二十一條  期貨商受託

買賣本契約，其每一筆委

託之交易數量，以二百個

契約為限。 

前項之單一委託交

易數量限制，本公司於必

要時，得視市場交易狀況

作適度調整。 

因應本公司法規現代化之

名詞統一，使本公司各商品

交易規則相對應條文一致，

爰酌修部分文字。 

第二十二條  本契約有本

公司業務規則第三十一

條所列情事須停止交易

第二十二條  本契約有本

公司業務規則第三十一

條所列情事須停止交易

因應法規現代化之名詞統

一，採期貨交易法用字，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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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終止上市者，本公司應

於實施日三十日前公告。 

所有未沖銷部位應

於公告停止交易或終止

上市之實施日前了結。實

施日前未沖銷之部位，以

實施日之結算價進行結

算。 

或終止上市者，本公司應

於實施日三十日前公告。 

所有未了結部位應

於公告停止交易或終止

上市之實施日前了結。實

施日前未了結之部位，以

實施日之結算價進行結

算。 

「未了結部位」修正為「未

沖銷部位」。 

 

第二十三條 本交易規則經

報奉主管機關核准後公

告實施，修訂時亦同。 

第二十三條 本交易規則經

報奉主管機關核定後實

施，修訂時亦同。 

參照期貨交易法第十條第

一項「期貨交易契約非經

主管機關核准，不得在期

貨交易所交易」及本公司

業務規則第二十八條「期

貨交易契約應經本公司報

奉主管機關核准後，在本

公司市場交易」之用語，

將本條「核定」用語修正

為 「核准」。又規章須踐

行對市場公告程序，爰增

加「公告」二字。 

 

  


